
— 1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开展“两局”“两所”专项整治行动的

通  知 
 

各乡镇、街道党（工）委，区直各部门和单位党委（党组、工

委）： 

为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，严防“四

风”问题反弹回潮，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，根据上

级有关制度规定，经区委研究，决定在全区范围内部署开展“两

局”“两所”专项整治行动。具体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专项行动时间 

2020 年 12 月 14 日起，为期三个月 

二、专项行动内容 

重点查处党员干部违规组织或参与“酒局”“牌局”，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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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入私人会所、高档娱乐场所等情况，深挖“两局”“两所”背

后的“四风”问题。 

（一）查处违规组织或参与“酒局”问题，包括违规公款吃

喝、违规接受吃请、工作日午餐饮酒、值班饮酒等问题。 

通过调阅相关制度、资料，核查行政帐、食堂帐凭证等方

式，重点检查公务活动中超标准接待、超范围接待、无公函接

待以及公务接待铺张浪费、违规消费烟酒等问题；通过受理信

访举报、随机暗访等方式，检查是否存在公职人员参与“一桌

餐”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问题，是否存在工

作日午餐以及值班期间饮酒等问题。 

（二）查处违规组织或参与“牌局”问题，包括组织或参与

带有赌博性质的活动，上班时间、工作日午休和公务出差期间

参与打牌、打麻将等活动。 

开展整治赌博专项行动，严肃查处党员干部参与赌博行为，

并深挖“牌局”背后“四风”问题。 

（三）查处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问题，包括出入私人会所、

接受或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等。 

结合信访反映，实地检查公共资源和国有产权物业中是否

存在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接待场所，或以个人名义承租场所招

待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现象。 

（四）查处违规出入经营性娱乐场所问题，重点整治出入

高档娱乐场所、参与存在有偿陪侍的娱乐活动或接受有偿陪侍

行为。重点检查是否存在组织或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

活动；接受或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高消费娱乐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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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查处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等行为。重点查处公职人员

酒驾醉驾和背后违规违纪违法问题，以及其他酒后失态失控、

酒后滋事闹事，借公家食堂场地、设备、人力安排私人聚餐等

问题。 

（六）查处其他违反机关效能的问题。重点检查违反工作

纪律上班时间炒股、玩游戏、看视频等行为。 

三、专项行动分组安排 

在充分运用纪检监察机关片区协作机制的基础上，安排若

干个检查组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不定期明查暗访。 

（一）以纪检监察片区为单位，分五个组对 20 个乡镇（街

道）开展“推磨式”、常态化的正风肃纪。 

（二）区纪委监委机关、派驻纪检监察组分成四个组，对

全区乡镇街道、区直部门（单位）开展明查暗访，并延伸到基

层站所和村（社区）。 

（三）组织部分区监委特约监察员、区委组织部干部工作

监督员不定期组织暗访。 

（四）区纪委监委机关会同派驻公安分局纪检监察组、公

安机关民警对酒驾醉驾、娱乐场所、棋牌室等开展专项检查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，充分认识

持续开展“两局”“两所”专项整治行动的极端重要性。区纪委

监委、区委组织部和区公安分局等单位建立联动机制，加强协

作配合，每周一次会商，研究确定阶段性工作重点，互通信息，

及时移送相关问题线索，共同抓好专项整治行动推进，确保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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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实效。 

（二）压实“两个责任”。各乡镇街道党（工）委、区直各

部门和单位党委（党组、工委）要切实履行作风建设主体责任，

将作风建设有关规定和要求层层传达到每一名党员干部，落实

落细相关教育管理举措。各乡镇街道纪（工）委监察办、各派

驻纪检监察组要认真履行好监督责任，加强日常监督，采取有

力措施，狠抓工作落实。对造成不良影响、群众反响比较强烈，

容易引发舆情的重要情况，实行即时上报制。 

（三）严格执纪问责。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，对在

专项整治行动期间“四风”问题，必须从严从重从快，发现一

起严惩一起，绝不姑息。同时，坚持“一排查三倒查”，对问题

突出的单位，严格追究党组织主体责任和纪检监察组织的监督

责任，并作为明年区委巡察等“回头看”的重点，典型问题一

律通报曝光，形成有力震慑。 

专项行动期间，设立举报电话 12388，受理群众举报。 

 

 

中共绍兴市上虞区纪委       绍兴市上虞区监委  

 

 

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组织部   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分局 

    

 

2020 年 12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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